靜宜大學學院及單位副主管設置基準

民國97年11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、 為使本校各學院及一級單位副主管之設置有所依據，特訂定本設置基準。

2、 各學院設有五個以上之二級單位者，得設置副院長一人。由所屬系(所、中心)主管兼任者不在此限。
3、 本校組織規程所定一級單位，符合下列各款者，視為達一定規模、業務繁重之單位，得依下列規定置副主管一人：

（一）設有五個以上之二級單位者，得置副主管一人。由二級主管兼任副主管者不在此限。

（二）經行政會議通過為學校重大校務推動必要之單位，得置副主管一人。
四、本校因組織或業務調整，已置副主管之單位，其規模與規定不符時，應於組織或業務調整後一年內，調整或移除該單位之副主管編制。

五、本設置基準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民國97年05月28日 行政會議通過
